
致： 城市規劃委員會 

   粉嶺、上水及元朗東規劃處 

 

 

有關 A/YL-PH/1035 規劃申請補充資料 

 

 

申請人現就近日政府部門人員的意見，作出以下補充/澄清： 

1. 修正附帶規劃文件部份內容(見附件 A)。 

2. 澄清申請人現時的運作場地位於古洞北第二期發展工程的收地範圍內，作露天貯物

用途 (見附件 B)，由於受到收到收地影響，申請人無奈需要進行搬遷。 

3. 申請人選擇本次申請地點是基於交通運輸有現存的道路網絡可以直達，申請地點的

場地平坦可以即時使用，附近居住人口亦不多和分散，影響程度較小，在成本、交

通及附近環境的考量下，本次規劃申請的八鄉範圍屬於其首選搬遷位址。 

4. 受到公共項目的收地及清拆行動影響，相關政府部門曾經向申請人提供一定數目的

政府土地租賃招標，但是由於招標者人數眾多，相關的政府土地招標申請人都沒有

成功中標。 

5. 建造業是本港的經濟命脈之一，是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行業，同時也是

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任何基建或建築工程都離不開建造業。依據發

展局提供的「建築地盤工人數目(2022)」統計數據顯示，建造業在 2022 年為香港提

供超過 10 萬個就業職位，同時其產業鏈亦為香港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現時特區政

府計劃推出多個大型工程項目，包括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各項公私營房屋

發展及運輸基建項目等，香港建造業即將進入黃金十年，同時特區政府積極帶頭推

行「建造業 2.0」，推動建造業「創新、專業化及年輕化」，足可見建造業的重要性。 

 

隨件附上相關文件以供參考。 

 

 

 

獲授權代理人： 志科有限公司 

通訊地址：   新界元朗八鄉錦田公路橫台山新村 40D 

傳真號碼：   2488 4772 

聯絡電話：   9800 1037 

電郵地址：   chiefforce001@hotmail.com 

日期：    2024 年 11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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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行政摘要： 

擬在新界元朗八鄉 DD111 LOT NO. 2873S.B. (部份)、2874(部份)、 2875(部份)、

2891(部份)、2892(部份)，八鄉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PH/11「農業」地帶

內，申請作「擬議臨時貨倉(危險品倉庫除外)及露天存放建築材料、建築機械及

待售汽車連臨時貨櫃辦公室及員工休息室和相關填土工程」用途，為期 3 年。 

由於受到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的收地程序影響，大批原來位於古洞的露天存放

建築材料、建築機械和待售汽車場地需要進行搬遷，以騰出規劃土地予作住宅及

商業區發展(見附件一)。因此是次申請是為協助這些有影響的場地，以提供適合

的場地作為安置地點，在不影響城市發展計劃的同時，保障香港建造業的產業鏈

維持正常運作，配合特區政府的北部都會區發展項目。 

申請人選擇本次申請地點是基於申請地點的場地平坦可以即時使用，附近居住人

口亦不多和分散，影響程度較小，加上申請地點與鄰近交通運輸網絡連通順暢，

在成本、交通及附近環境的考量下，本次規劃申請的位址屬於其首選搬遷位址。

加上前次規劃許可 A/YL-PH/1002 的場地使用人在近日因為私人原因和外圍經

濟環境因素影響，不打算繼續使用相關申請地點，為靈活運用土地資源，因此進

行是次重新申請。 

申請地點開放時間為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6時，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休息。 

申請地點主要用作臨時貨倉及露天存放建築機械和建築材料用途，不會設置任何

形式的工場作業，更不會有任何形式的工程進行，場地內也不會進行拆卸、保養、

修理、噴漆或其他的工場作業，申請地點內不會存放任何危險品。 

倘若時次申請獲批，申請人亦會盡力在時限內完成全部的附帶條件，並在相關處

方接受了相關建議後，馬上邀請相關處方的人員前來檢閱，希望貴署可以酌情處

理是次申請。 

詳細請參閱以下文件。 



附件B



申請人現時的運作場地位置
面積約1819平方米



現時申請人於古洞北新發展區中的場地現場相片： 



其他支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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